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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如何更好地落实竞争中性规则，为不同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中央“九五” “十五” “十一

五”规划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企业微观层

面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所有制和规模偏向，并检验了其产生的经济

后果。 研究发现，从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但外资企业在税收

优惠和低息贷款方面获得的支持力度要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政府

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对大型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大，说明我国重点

产业政策的实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性扭曲。 上述效应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以及政府效

率较高的地区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在行业内覆盖的企业范围

越广、受益企业越分散，则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显著，对大型企业的政策偏

向必然会引起行业内资源分散程度的降低，扭曲行业内的资源配置，进而抑制行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以及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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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招投标、用地等方面，对各类

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 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竞争中性原则”写入其中，明
确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

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加快清理修

改相关法规制度，对妨碍公平竞争、束缚民营企业发展、有违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措施应改尽改、
应废尽废”。 在此政策背景下，有关竞争中性原则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引发深度讨论。 竞争

中性（或译为竞争中立）原则是指政府需要秉持中立态度，保证政策中性（包括税收中性、监管中

性、融资中性、补贴中性、准入中性等），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不同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然而，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有违竞争中性原则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如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垄

断、产业政策等。 根据《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２０１７ 年报告》显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与帮

扶、金融歧视、资源低税费、结构性宏观调控、行政垄断等政策措施，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规模、
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差异化资源配置，形成了基于企业类型的偏向性政策。 就产业政策而言，作为

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往往是由政府来挑选某些行业，并采用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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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减免、土地优惠、关税保护等手段对其发展进行倾斜性的保护与扶持，而在具体被扶持的行业内，
政府可能又会依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技术经济特征等因素，将资源向行业内少数企业倾

斜，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中性扭曲。 那么，在我国产业

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竞争中性扭曲？ 如果存在，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开展这些问题

的研究对于更好地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以及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中央“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是否存在所有制和规模偏向，并
检验了可能引起的经济后果。 之所以选择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两个维度是因为，竞争中性扭曲的表

现形式多样，进行具体分析时很难将所有的种类都囊括进来，并且有些表现形式较为隐蔽，不易直

接观察，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是所有表现形式中最为明显和突出的，也是最容易进行测度的。 与已

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竞争中性原则作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

点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法律层面来探讨竞争中性原则（石伟，２０１７） ［１］，区别于已有研究，
本文则以重点产业政策在不同企业间的实施效果入手展开分析，将产业政策与竞争中性原则置于

同一研究框架下，有助于丰富现有关于竞争中性的研究。 其次，已有研究针对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

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张莉等，２０１９） ［２］、企业技术创新（余明桂等，２０１６） ［３］、企业投资效率（王克

敏等，２０１７） ［４］等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则从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的视角切入为更好地实现产业政策

积极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最后，在指标选择上，本文引入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来测度产业政策资

源在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分散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产业政策实施过程是否体现了竞争中性原则，
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 竞争中性的制度背景

“竞争中性”最早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在 １９９５ 年的《竞争原则协定》和 １９９６ 年的《联邦竞

争中性政策声明》中明确指出，竞争中性是指政府商业活动（非营利性商业活动除外）不能凭借公

共部门的所有权地位而享有高于私人部门竞争者的净竞争优势，如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监管豁免

等。 澳大利亚提出竞争中性的目的是促进公私企业间的平等竞争，防止国有企业因享有特殊优惠

政策而导致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并在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了透明度和公司责任、税收中

性、融资中性、监管中性、商业回报率五项要求。 相较于澳大利亚对于竞争中性的定义，ＯＥＣＤ
（２００９） ［５］进一步扩展了竞争中性的内涵，强调竞争中性是一个对所有公共或私人企业都平等对待

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国家不会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赋予任何实际或潜在市场参与者不当的竞争优势。
ＯＥＣＤ（２０１２） ［６］总结归纳了衡量竞争中性的八项标准：精简政府企业的运作形式、核算特定职能的

成本、获得商业回报率、履行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融资中性与直接补贴以及政府采

购。 此外，ＯＥＣＤ 还提出了竞争中性的适用范围、评价准则、执行和投诉机制等内容，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竞争中性实施体系，为竞争中性在全球范围的推广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借鉴澳大利亚的

竞争中性制度以及 ＯＥＣＤ 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美国在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竞争中性：确保全球竞争

的良好基础》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竞争中性原则，将其定义为政府支持的商业活动不因其与政府的

联系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受的人为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

竞争中性的定义和内容表述并不一致，但就其核心宗旨而言，就是要求政府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的竞争中保持中立，为不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正积极致力于在双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组织等多个层面推广竞争

中性原则。 例如，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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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Ｐ）中有关“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的条款内容，涉及国有企业的判断标准、国有企业的运营规范、
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其核心思想与竞争中性原则高度一致，目的在于限制中国等新兴经

济体国家通过政府扶持来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欧美企业依靠已有优势拓展全球市场提

供制度支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虽然美国政府的退出会对 ＴＰＰ 的国际影响力产生负面影

响，但就竞争中性制度而言，ＴＰＰ 文本所设计的制度框架和体系并不会丧失其理论和实践功能，也
不会弱化竞争中性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石伟，２０１７） ［１］。 可以预见的是，竞争中性正逐步从国

内政策工具和国际“软法”成长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准则。
２． 文献回顾

（１）竞争中性。 目前我国有关竞争中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和实践模式的介绍、对我

国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 首先，就理论层面而言，汤婧（２０１４） ［７］、冯辉（２０１６） ［８］、唐
宜红和姚曦（２０１３） ［９］等对竞争中立原则的缘起、概念界定、政策目标、规制手段、适用范围等内容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而从实践来看，各个国家的模式却有所不同。 冯辉（２０１６） ［８］ 在比较了澳

大利亚、欧盟、美国三种竞争中立制度的差异后发现，澳大利亚侧重国有企业改革、细节性规定较

多；欧盟只规定一般性原则和底线性原则，具体细节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美国则注重将竞争中立

转化为自身主导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毕金平和丁国峰（２０１８） ［１０］则将澳大利亚、欧盟以及美国三种

实践模式分别归纳为“双边规则”“统一监管”和“单边强制性”模式。
其次，竞争中性原则的引入将对我国产生诸多影响，具体表现为阻碍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

去”、加剧了我国融入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难度、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更多挑战等方面（李
晓玉，２０１４［１１］；冯辉，２０１６［８］）。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多、体量大、增长快、国际化程度高，而且相

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在融资、财政补贴、土地、利润分配、上市等方面能够轻易取得一系列优惠，
因此竞争中性原则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胡改蓉

（２０１４） ［１２］认为竞争中立对国有企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主要有：限制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作用、抑
制了国有企业“准政治人”身份的利用、动摇了地方政府扶持地方国有企业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制

约了国有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步骤等。 汤婧（２０１４） ［７］ 指出竞争中立规则对国有企业会同时

产生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不利影响包括忽视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特殊社会责任

以及严重削弱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长期积累的比较优势两个方面，有利影响则是促使

我国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国有企业作为独立市场

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刘雪红（２０１９） ［１３］研究发现，竞争中立规则包含了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商

业化塑造的逻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以新型反补贴规则消除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优势、以商业考

量规则保障国有企业的商业化运营和以现代公司治理规则推进国有企业的身份独立。 此外，还有

部分学者针对我国当前市场运行是否达到竞争中性水平进行了分析。 李宇英（２０１９） ［１４］ 借鉴

ＯＥＣＤ 的产品市场规制指数、世界银行的政府采购指数等评价方法，构建衡量竞争中立的指标体

系，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金砖五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竞争中立水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我国的竞

争中立水平远低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仅与印度的竞争中立水平相当。 王菁等（２０１６） ［１５］利用上

市公司的数据，对政府补贴与竞争中立的关系进行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贴的实施过程

并不能体现竞争中立原则，大型亏损国有企业、大型创新企业以及大型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高

额补贴，并且大型亏损国有企业的高额补贴并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
最后，围绕更好地适应竞争中性规则，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应对措施。 胡改蓉

（２０１４） ［１２］指出应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相关规则，形成体系化的竞争中立制度，包括严格认定适用

主体、合理界定适用维度、深化政府职能分离、切实防止交叉补贴、强化透明度以及合理豁免六个方

面。 丁茂中（２０１５） ［１６］认为除了在公共服务、国家安全审查、非对称扶持领域外，我国应该稳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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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进竞争中立政策，且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交易机会中立、经营负担中立、投资回报中立三

大行为准则。 另外，还有学者针对国有企业改革 （马其家和樊富强，２０１６［１７］；赵学清和温寒，
２０１３［１８］）、政府行为（张占江，２０１８） ［１９］、国际贸易投资 （张琳和东艳，２０１４［２０］；唐宜红和姚曦，
２０１３［９］）等具体领域，就如何更好地落实竞争中立规则展开了研究。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有关竞争中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是以定性研究

为主，而对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竞争中性扭曲，并且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等问题缺

乏合理有效的定量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２）产业政策。 现有关于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企业

创新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上。 张莉等（２０１９） ［２］ 、钱雪松等（２０１８） ［２１］ 分别以五年规划中提到

的重点产业政策和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切入点，实证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显著抑制了被扶持产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该

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以及所有制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

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作用。 然而，宋凌云和王贤彬

（２０１３） ［２２］ 、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１５） ［２３］实证研究却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

源重置效率，显著提升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余明桂等（２０１６） ［３］ 、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０１６） ［２４］

则利用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
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更多，并且在民营企业

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信贷、税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技

术创新行为产生作用。 郭晨等（２０１９） ［２５］的研究表明，基于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会拉大不同行

业和企业间科技创新水平，加剧社会收入的不公平。 此外，还有学者对产业政策是如何影响资源

配置展开了研究。 张莉等（２０１７） ［２６］ 利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城市层面工业用地出让的数据，实证分

析了重点产业政策实施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工业用地出让的

宗数和面积，并且在东部地区和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中影响更大。 王克敏等（２０１７） ［４］ 、张纯和

潘亮（２０１２） ［２７］研究发现，相对未受产业政策鼓励的公司而言，受产业政策鼓励的公司能够获得

更多的政府补助、长期借款等资源，但过度投资却更为严重，投资效率也更低。 纵观已有文献，现
有研究对于特定行业内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以及不同实施方式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并没

有给予很好的回答。
３． 研究假设

（１）产业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影响。 就所有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

天然的政治关联，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使得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并不能真正做到坚

持竞争中性原则，而是高度依赖国有企业作为微观层面的主要执行者，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相对其他所有制性质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获取产业政策资源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政府出于

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贯彻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等考

量因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加倾向于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实现产业政策目标。 并且当国有

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政府对于其进行政策扶持的意愿会更加强烈（王亚男，２０１８） ［２８］。 因此，产业

政策所引导的资源更有可能向国有企业倾斜。 张莉等（２０１９） ［２］以各省份“九五”“十五”“十一五”
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政策为依据，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虽然带来了产业内资源的增加，但是行

业内国有企业获得的资源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二是通过行政管制等手段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保
护在位国有企业的优势。 竞争中性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各类所有制主体在市场准入方面给予

平等的待遇，能够自由进入或退出相关产业。 刘小玄（２０１７） ［２９］对工业部门中所有四位数行业做了

大致测算，结果发现国有控股比重在煤炭、石油、钢铁、金属矿产、装备制造、电力燃气及水务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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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超过 ８０％ ，而这些行业大多是产业政策设置审批核准进入壁垒的行业。 综上分析，产业政策

在资源配置和准入壁垒两个作用机制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支持

力度更强。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与其他所有制性质企业相比，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加倾向于扶持国有企业。
（２）产业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 除所有制之外，竞争中性原则同样要求政府对大中小

型企业一视同仁，维护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日本推行的“集
中优先”产业组织政策所谓成功经验的影响，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认为产业组织存在产业集中度过

低、行业内过度竞争、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重

点是通过严格限制中小企业和新企业进入、扶持在位大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培育大企业集团等

行政手段来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和生产集中，实现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和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进而提

高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竞争力。 这种“扶大限小”的政策模式在我国的产业政策内容中都

有相应的体现，尤其是在钢铁、汽车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江飞涛和李晓萍，２０１０） ［３０］。 徐康宁和韩

剑（２００６） ［３１］针对 ２００５ 年出台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分析后发现，通过排除与限制规模较小的企

业获得产业政策支持以及对现有大企业展开竞争，现有大企业自然成为产业政策的最大利益获得

者。 李平等（２０１０） ［３２］指出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重点产业振兴规划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护和扶持在位大型

企业，限制中小企业对大企业市场地位的挑战和竞争，具体而言，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利于大型企业

发展和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行业规划、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等手段实现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 由

此可见，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政府将会一面倒地倾向于重点扶持大型企业集团，中小型企业无论是

在资源配置还是投资审批方面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与中小型企业相比，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加倾向于扶持大型企业。

三、 研究设计

１． 实证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竞争中性扭曲，本文借鉴邵敏和包群（２０１１） ［３３］、张
龙鹏和汤志伟（２０１８） ［３４］相关文献的做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Ｐｏｌｉｃｙｉ，ｊ，ｒ，ｔ ＝ α０ ＋ α１ｐｒｉｉ，ｊ，ｒ，ｔ ＋ α２ ｆｏｒｉ，ｊ，ｒ，ｔ ＋ α３ｍｅｄｉ，ｊ，ｒ，ｔ ＋ α４ ｓｍａｉ，ｊ，ｒ，ｔ ＋ α５ Ｉｎｎｏｖｉ，ｊ，ｒ，ｔ
＋ α６Ｅｘｐｉ，ｊ，ｒ，ｔ ＋ α７ ｌｎａｇｅｉ，ｊ，ｒ，ｔ ＋ α８ ｒｏａｉ，ｊ，ｒ，ｔ ＋ α９ ｌｅｖｉ，ｊ，ｒ，ｔ ＋ α１１ ｆｉｘｉ，ｊ，ｒ，ｔ

＋ Ｐｒｏｒ ＋ Ｉｎｄ ｊ ＋ Ｙｅａｒｔ ＋ εｉ，ｊ，ｒ，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ｉ，ｊ，ｒ，ｔ表示属于省份 ｒ 与四位码行业 ｊ 的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获得的产业政策

支持，具体包括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ｊ，ｒ，ｔ、税收优惠 Ｔａｘｉ，ｊ，ｒ，ｔ、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ｊ，ｒ，ｔ三种产业政策工具。
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ｊ，ｒ，ｔ等于企业当年获得的补贴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和所

得税两部分，由于样本期间内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基本税率分别为 １７％与 ３３％ ，因此，税收优惠额度

可表示为：０ １７ ×工业增加值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 ０ ３３ ×利润总额 －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收优

惠 Ｔａｘｉ，ｊ，ｒ，ｔ则等于税收优惠额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低息贷款额度可通过分行业与年度的平均贷

款利率以及企业实际贷款利率计算得到，具体可表示为：贷款总额 × （平均贷款利率—实际贷款利

率），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ｊ，ｒ，ｔ等于低息贷款额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本文关

注的是行业内的产业政策执行情况，故而需要从产业政策文件中筛选出重点支持的产业进行实证

检验。 在我国产业政策体系中，中央政府出台的“五年规划”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引导未

来五年产业发展方向以及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等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本文将对样本期间

所涉及的国家 “九五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十五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和 “十一五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进行文本分析，有效识别重点支持产业。 借鉴宋凌云和王贤彬（２０１３） ［２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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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某行业是否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针对五年计划（规划）中的工

业发展部分明确使用“发展”“支持发展”“大力发展”“重点开发”等词汇的行业，视为重点支持产

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ＧＢ ／ Ｔ４７５４ － ２００２）将其归入相应的二位码行业；其次，对于规划中提及

的具体产品类型，同样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归入相应的二位码行业，如汽车归入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行业代码 ３７）；最后，对于规划中提及的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由于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无
法归入具体某个行业，本文不做考虑。 由于本文是从二位码层面考察行业是否得到产业政策支持，
但是在四位码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需做如下处理：如果某二位码行业得到产业政策支持，
则认为其下属所有四位码行业均为重点支持产业。 同时，将未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从总体样

本中删除。
解释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类型虚拟变量（ｐｒｉ、ｆｏｒ 分别表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①和企业规模

类型虚拟变量（ｍｅｄ、ｓｍａ 分别代表中型和小微型企业）②。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１）以国有

企业（ｓｏｅ）和大型企业（ｂｉｇ）作为基准，并没有将其列示出来。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企业新产品产

值占比（Ｉｎｎｏｖ），以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企业出口产值占比（Ｅｘｐ），以出口交

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年龄（ｌｎａｇｅ），以当前年份与开业年份差值加 １ 的自然对数

来表示；企业盈利能力（ｒｏａ），以企业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用企业

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比例（ｆｉｘ），以期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省份虚

拟变量（Ｐｒｏ）、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ｄ）和年度虚拟变量（Ｙｅａｒ）。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企业当年获得的补贴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税收优惠 Ｔａｘ
税收优惠额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其中，税收优惠额度 ＝
０ １７ × 工业增加值 －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 ０ ３３ × 利润总

额 － 实际缴纳的所得税

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低息贷款额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其中，低息贷款额度 ＝ 贷

款总额 × （平均贷款利率 － 实际贷款利率）

解释变量

私营企业 ｐｒｉ 若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为私营企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外资企业 ｆｏｒ 若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为外资企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中型企业 ｍｅｄ 若企业的规模为中型企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小微型企业 ｓｍａ 若企业的规模为小微型企业，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控制变量

新产品产值占比 Ｉｎｎｏｖ 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出口产值占比 Ｅｘｐ 企业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比值

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 Ｌｎ（当前年份 － 开业年份 ＋ １）
盈利能力 ｒｏａ 企业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企业负债与企业资产的比值

固定资产比例 ｆｉｘ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省份固定效应 Ｐｒｏ 省份虚拟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Ｉｎｄ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 年度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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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本文将企业登记注册代码为 １１０（国有企业）、１４１（国有联营企业）、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将登记注册代码为 ３００（外商投资企业）、２００（港澳台投

资）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其余企业则定义为私营企业。
中型和小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依据工信部等部委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２．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该数据库涵盖全部国有企业和规

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具有样本容量大、指标齐全、样本期间长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样本匹配混

乱、数值异常、数据缺失、指标测度有误等问题。 因此，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剔除非制造

业企业，并根据 ２００３ 年以后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对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行业分类进行了重新调

整；第二，利用企业名称、企业代码等信息对样本进行匹配，以克服因企业重组、改制、关闭等原因引

起的样本偏误问题（聂辉华等，２０１２） ［３５］；第三，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 ［３６］ 的价格平减指数，对资本

存量和工业增加值等变量进行价格调整；第四，删除存在遗漏变量、数值缺失、极端值等异常情况的

企业样本，最终得到 ４８１８６５ 家企业，共 １６２８５７３ 个年度观测值。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中 Ｐａｎｅｌ Ａ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税收优惠 Ｔａｘ 以及

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的均值分别为 ０ ０１６、０ １１８ 和 ０ ０９７，说明税收优惠这种产业政策工具对企业的

扶持力度最大，而政府补贴相对最低。 解释变量私营企业 ｐｒｉ、外资企业 ｆｏｒ、中型企业 ｍｅｄ、小微型

企业 ｓｍａ 的均值分别为 ０ ６５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８９１，反映出在我国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内以私

营企业和小微型企业为主。 控制变量中新产品产值占比 Ｉｎｎｏｖ 的均值为 ０ ０２３，说明当前我国企业

的总体创新能力不强。
表 ２ 中 Ｐａｎｅｌ Ｂ 比较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资源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国有企业

的政府补贴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两者之间的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

Ｐａｎｅｌ Ｃ 的结果可知，大型企业获取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均显著强于中小微企业。 但

是，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所有制和规模偏向，还有待进一步严格的实证检验。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Ｐａｎｅｌ Ａ：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０１６ ０ ７６２ ０ ０ ２１８

Ｔａｘ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１１８ １ ０３４ ０ ０ ３５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０９７ ０ ９６５ ０ ０ ３３５

ｐｒｉ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６５２ ０ ２８４ ０ １

ｆｏｒ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２０１ ０ ３６２ ０ １

ｍｅｄ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１００ ０ ３３１ ０ １

ｓｍａ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８９１ ０ ２２４ ０ １

Ｉｎｎｏｖ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０２３ ０ ６４５ ０ ０ １８７

Ｅｘｐ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０１８ ０ ５６９ ０ ０ ２６９

ｌｎａｇｅ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２ ７７３ ２ １７５ ０ ３ ５８４

ｒｏａ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１６５ ０ ８７４ － ０ ３８６ ０ ４７１

ｌｅｖ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３４２ ０ ２１２ ０ ０４６ ０ ９０１

ｆｉｘ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０ ２４２ ０ １７５ ０ ００２ ０ 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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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Ｐａｎｅｌ Ｂ：按所有制性质分组的均值 Ｔ 检验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Ｔ 值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９ ４ １３∗∗∗

Ｔａｘ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６ ０ ３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０ １４１ ０ １６５ － ０ ５９

ＰａｎｅｌＣ：按规模类型分组的均值 Ｔ 检验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微企业 Ｔ 值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８５ ０ ０２８ ５ ４６∗∗∗

Ｔａｘ ０ ２２４ ０ １１６ ３ ５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０ １９５ ０ １０７ ４ ３７∗∗∗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３ 列示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与三种产业政策工具支持强度的回归结果。 首先，就所有

制类型变量而言，第（１）列中私营企业 ｐｒｉ、外资企业 ｆｏｒ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
明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第（２）列和第（３）列中私营企业 ｐｒｉ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外资企业 ｆｏｒ 的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外资企业

在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方面获得的支持力度要强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因此假设 Ｈ１ 不成立。
其次，从规模类型的变量来看，第（１） ～ （３）列中型企业 ｍｅｄ、小微型企业 ｓｍａ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并且小微型企业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中型企业，说明无论是何种产业政策工

具，大型企业获得的扶持力度最大、中型企业次之、小微型企业最小，假设 Ｈ２ 成立。 最后，依据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更加倾向于扶持出口产值占比低、盈利能力弱、资产负债率和固

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税收优惠则更偏好创新能力强、出口产值占比高、成立时间短、盈利能力强、
资产负债率低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而低息贷款则主要投入盈利能力较弱、资产负债率和固定

资产占比高的企业。
表 ３ 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与产业政策支持强度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ｉ
－ ０ ０３８∗∗∗

（ － ４ ７６）
－ ０ ０３５∗∗∗

（ － ８ ２４）
－ ０ ０４６∗∗∗

（ － ４ ３３）

ｆｏｒ
－ ０ ０２４∗∗∗

（ － ６ ３４）
０ １５１∗∗∗

（５ ２１）
０ ０７２∗∗∗

（７ ９９）

ｍｅｄ
－ ０ ０９９∗∗∗

（ － ３ ９６）
－ ０ ０１２∗∗∗

（ － ４ ５０）
－ ０ ０７１∗∗∗

（ － ７ ９８）

ｓｍａ
－ ０ １４３∗∗∗

（ － ６ ０７）
－ ０ ０３６∗∗∗

（ － ６ １４）
－ ０ １５５∗∗∗

（ － ８ ３６）

Ｉｎｎｏｖ
０ ０７６
（０ ３８）

０ ３４３∗∗∗

（５ ２１）
０ ２８４
（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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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ｐ
－ ０ １３３∗∗∗

（ － ４ ３９）
０ ４０５∗∗∗

（４ ９６）
０ １３２
（０ ８５）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０４
（０ ６３）

－ ０ ００７∗∗∗

（ － ５ 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２５）

ｒｏａ
－ ０ ３２８∗∗∗

（ － ４ ７０）
０ ２１３∗∗∗

（８ ３７）
－ ０ １３８∗∗∗

（ － ６ ４４）

ｌｅｖ
０ １７６∗∗∗

（５ ５４）
－ ０ １０９∗∗

（ － ２ ６４）
０ １８４∗∗∗

（４ ７１）

ｆｉｘ
０ ３９１∗∗∗

（４ ６７）
０ ３６２∗∗∗

（３ ５２）
０ ２９４∗∗∗

（４ ４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 ８７６∗∗∗

（５ １９）
３ ７９４∗∗∗

（１０ ５８）
４ ７７６∗∗∗

（９ ６２）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１７５５２ ７０８９９８ ７３１６６９

Ｒ２ ０ ２１０ ０ １８６ ０ ２３３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内生性检验

由于并非所有企业都能获得产业政策支持，因此直接运用 ＯＬＳ 方法进行估计可能会因样本选

择偏误问题而引起内生性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 ［３７］两阶段模型进行内

生性检验。 在第一阶段模型中，以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ｍｙ）、税收优惠（ Ｔａｘ ＿
ｄｕｍｍｙ）和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ｕｍｍｙ）的虚拟变量为因变量，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企业取得产业政策

支持的概率进行估计，并得到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接着再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代入第二

阶段产业政策支持强度决定模型中。 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借鉴邵敏和包群（２０１１）的做法，本
文将决定产业政策支持强度的变量全部纳入第一阶段模型中，并加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Ｌａｇ），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基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ｍ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ｄｕｍｍ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ｕｍｍ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ａｇ
１ ２８６∗∗∗

（４ ６１）
１ １２５∗∗∗

（６ ４２）
１ ０９８∗∗∗

（７ ２６）

ｐｒｉ
－ ０ ０２７∗∗∗

（ － ４ ８３）
－ ０ ０８１∗∗∗

（ － ６ ０４）
－ ０ ０１８∗∗∗

（ － ５ ３３）
－ ０ ０３７∗∗∗

（ － ６ ５３）
－ ０ ０７１∗∗∗

（ － ４ １８）
－ ０ ０５３∗∗∗

（ － ３ ９１）

ｆｏｒ
－ ０ ０１３∗∗∗

（ － ５ ３２）
－ ０ １１４∗∗∗

（ － ７ ６９）
０ １０９∗∗∗

（４ ５１）
０ １２６∗∗∗

（６ ０３）
０ ０６８∗∗∗

（８ ３７）
０ ０５４∗∗∗

（４ ４２）

ｍｅｄ
－ ０ １０４∗∗∗

（ － ６ ９１）
－ ０ ０７１∗∗∗

（ － ３ ９６）
０ ０２１∗∗∗

（７ ０２）
－ ０ ０１８∗∗∗

（ － ５ ７５）
０ １４３∗∗∗

（３ ９２）
－ ０ ０４８∗∗∗

（ － 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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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ｄｕｍｍ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ｄｕｍｍ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ｕｍｍ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ｍａ
－ ０ １１１∗∗∗

（ － ４ ２０）
－ ０ １０９∗∗∗

（ － ５ ３５）
０ ０８５∗∗∗

（７ ４８）
－ ０ ０３７∗∗∗

（ － ５ ９３）
０ １８４∗∗∗

（３ ５９）
－ ０ １０７∗∗∗

（ － ４ １６）

ＩＭＲ
０ ００３∗∗∗

（３ ２７）
０ ００４∗∗∗

（４ ３２）
０ ００４∗∗∗

（３ ３５）

Ｉｎｎｏｖ
０ ２２８∗∗∗

（５ ４３）
０ ０５４∗

（１ ８２）
０ ５０７∗∗∗

（４ ９５）
０ ３６９∗∗∗

（３ ８３）
０ ３７１∗∗∗

（５ ６３）
０ ３６０
（０ ５２）

Ｅｘｐ
０ １４５∗∗

（２ ２９）
－ ０ １２４∗∗∗

（ － ３ ９８）
０ ３２８∗∗∗

（３ ９０）
０ ２６７∗∗∗

（５ ６２）
０ １２９∗∗

（２ ３４）
０ １０８∗

（１ １６）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２０
（０ ４１）

０ ０３８
（０ ４１）

－ ０ ０２２∗∗∗

（ － ３ ２１）
－ ０ ０８１∗

（ － １ １２）
０ ０２８
（０ ４１）

０ ０２１
（０ ３２）

ｒｏａ
０ ３９７∗∗∗

（７ ８２）
－ ０ ２６１∗∗∗

（ － ４ ３７）
０ ２５６∗∗∗

（４ ９３）
０ １１３∗∗∗

（５ ７１）
－ ０ ０４３∗∗∗

（ － ４ ２２）
－ ０ ２９７∗∗∗

（ － ６ ２３）

ｌｅｖ
０ ０３６∗∗∗

（３ ９２）
０ ０４３∗∗∗

（３ ５９）
－ ０ ０７１∗∗

（ － ２ ０５）
－ ０ ０８４∗∗∗

（ － ４ ２９）
０ ２１６∗∗∗

（４ ３２）
０ ２４３∗∗∗

（３ ８７）

ｆｉｘ
０ ３６９∗∗∗

（３ ３８）
０ ３４３∗∗∗

（５ ２９）
０ ２５６∗∗

（２ ３４）
０ ２８１∗∗∗

（３ ６２）
０ ３０９∗∗∗

（４ １６）
０ ３７１∗∗∗

（３ ５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 ８９５∗∗∗

（８ ０３）
５ ２０３∗∗∗

（７ ７７）
７ ００８∗∗∗

（９ １６）
７ ４８２∗∗∗

（５ ７２）
６ ９９３∗∗∗

（３ ８９）
６ ４５２∗∗∗

（７ ９８）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６１７５５２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７０８９９８ １６２８５７３ ７３１６６９

Ｒ２ ０ １８２ ０ １７９ ０ １８８ ０ １９４ ０ ２４０ ０ ２３２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４ 中第（２）列、第（４）列和第（６）列的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的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说明基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因此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是有效

的。 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最多，但是在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方面

却弱于外资企业，大型企业获得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要强于中小微企业。 由此表明，在控制了内生

性问题后，原有结论保持不变。
４． 异质性检验

由于重点产业政策是政府代替市场来挑选特定行业并扶持其发展的一种政府干预行为，因此

不同类型企业受到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产业政策资源在企

业之间的配置也会在不同维度上表现出异质性。 因此，本文分别从行业竞争程度和地区政府效率

的视角入手，对这一效应进行截面异质性分析。
（１）行业竞争程度。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来衡量行业竞争水平，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ＨＨＩ ＝ Σ（Ｘ ｉ ／ Ｘ） ２，其中 Ｘ ｉ 是行业内企业 ｉ 的销售额，ＨＨＩ 值越大，表明行业竞争水平越低。 为此，本
文依据各年度行业 ＨＨＩ 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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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与产业政策支持强度的不同行业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 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ｉ
－ ０ １２３∗∗∗

（ － ５ ９２）
－ ０ ０９６∗∗∗

（ － ４ ８６）
－ ０ １７５∗∗∗

（ － １０ ７９）
－ ０ ０３６∗

（ － １ ８８）
－ ０ ０３３∗∗

（ － ２ ２０）
－ ０ ２１２

（ － ０ ３３）

ｆｏｒ
－ ０ ０５１∗∗∗

（ － ４ ４２）
０ ２２９∗∗∗

（５ ５５）
０ １８８∗∗∗

（７ ５９）
－ ０ ０２５∗

（ － １ ９３）
０ １２８∗

（１ ７５）
０ １３４∗∗

（２ ３１）

ｍｅｄ
－ ０ １７８∗∗∗

（ － ７ １５）
－ ０ ０８１∗∗∗

（ － ５ ７３）
－ ０ ２１０∗∗∗

（ － ７ ２２）
－ ０ ０９２∗∗∗

（ － ６ ５０）
－ ０ ０１６∗∗∗

（ － ３ ５７）
－ ０ ０３９∗∗∗

（ － ４ ８５）

ｓｍａ
－ ０ ２３３∗∗∗

（ － ６ ５０）
－ ０ １６３∗∗∗

（ － ４ ２０）
－ ０ ２７８∗∗∗

（ － ９ ６４）
－ ０ ０９８∗∗∗

（ － ５ ７８）
－ ０ ０７８∗∗∗

（ － ３ ４１）
－ ０ ０６７∗∗∗

（ － ３ 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２２６７０ ３９１２２５ ３８１５６５ ２９４８８２ ３１７７７３ ３５０１０４

Ｒ２ ０ １７６ ０ １４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１３２ ０ ０６１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５ 第（１） ～ （３）列结果显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类型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总样本的结果基

本一致，但其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都高于第（４） ～ （６）列的结果，说明政府选择竞争激烈的行业

推行产业政策，有助于缓解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所有制和规模偏向。 其可能的原因是，在竞争程度较

高的行业内，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作用更加显著，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政府代替

市场对特定类型企业的选择，将会导致被选择的经济主体缺乏通过技术创新等活动提高生产率的

激励，面临市场淘汰的风险也相应更高。 因此，随着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通

过市场力量所给出的信号，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趋向更有效率和潜力的企业，降低了对企业

差异化对待带来的政策性扭曲，更好地体现了竞争中性原则。
（２）地区政府效率。 政府效率的测度借鉴唐天伟（２００９） ［３８］ 的做法，采用涵盖政府公共服务、

公共物品、政府规模以及居民经济福利四个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省级政府的效率，该指标值

越大，说明地区政府效率越高。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 年各省份政府效率的指标值对样本企业进行匹配，
并按照中位数的大小将样本分为政府效率较低的地区和政府效率较高的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得到

的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与产业政策支持强度的不同地区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政府效率较低的地区 政府效率较高的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ｉ
－ ０ ０４１∗∗∗

（ － ６ １１）
－ ０ ０３８∗∗∗

（ － ８ ５７）
－ ０ １２７∗∗∗

（ － ７ １４）
－ ０ ０２５

（ － ０ ７３）
－ ０ ０２６∗∗∗

（ － ６ ３１）
－ ０ ０１４∗

（ － １ ５５）

ｆｏｒ
－ ０ ０２３∗∗∗

（ － ５ ３５）
－ ０ １７２∗∗∗

（ － ８ ４７）
－ ０ １０５∗∗∗

（ － ９ １０）
－ ０ ０１７∗∗

（ － ２ ７８）
０ １３９∗∗∗

（５ ４５）
０ ０９２∗∗∗

（８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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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变量

政府效率较低的地区 政府效率较高的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ｅｄ
－ ０ １２４∗∗∗

（ － ５ ６８）
－ ０ ０２５∗∗∗

（ － ７ ６１）
－ ０ ０９５∗∗∗

（ － ４ ９３）
－ ０ ０６４∗∗∗

（ － ７ ３２）
－ ０ ０１１∗∗∗

（ － ９ ５３）
－ ０ ０１８∗∗∗

（ － ５ ７２）

ｓｍａ
－ ０ １７６∗∗∗

（ － ７ ２２）
－ ０ ０４９∗∗∗

（ － ８ ７１）
－ ０ １８１∗∗∗

（ － ６ ２５）
－ ０ ０９８∗∗∗

（ － ９ ４４）
－ ０ ０２８∗∗∗

（ － ５ ０４）
－ ０ ０２５∗∗∗

（ － ８ ９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９５８０７ ３３９６１０ ３５０４６９ ３２１７４５ ３６９３８８ ３８１２００
Ｒ２ ０ ２５７ ０ ２１３ ０ ２９５ ０ １８４ ０ ３０４ ０ ２７１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６ 第（１） ～ （３）列结果显示，所有制类型和规模类型变量的回归结果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为负，反映出在政府效率较低的地区，产业政策更加倾向于扶持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 第（４） ～
（６）列的结果表明，与政府效率较低地区的企业相比，这一效应对于政府效率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

得到明显改善，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资源配置差异的显著性变弱，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

业之间的政策性扭曲程度在减小。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产业政策实施的主动权

在于政府，效率的提升意味着政府能够在坚持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运用各种产业政策工

具，更好地发挥政府“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林毅夫，２０１２） ［３９］，促进资源流向更有效

率的企业；二是政府效率的提升能够较好地解决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发的腐败和寻租问题，实现

产业政策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公平配置。
５． 稳健性检验

（１）修改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度量方式。 上文采用企业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时的类型来识别企业的

所有制，但由于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股权结构的变更可能会引起企业的真实控股类型发生改变，因此

本文采用实收资本比例来定义企业所有制。 表 ７ 中第（１） ～ （３）列结果显示，ｍｅｄ、ｓｍａ 的系数显著为

负，而当被解释变量为 Ｔａｘ、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时，外资企业 ｆｏ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因此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表 ７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ｉ
－ ０ ０６２∗∗∗

（ － ３ ８８）
－ ０ ０６９∗∗∗

（ － ６ ７１）
－ ０ ０６２∗∗∗

（ － ５ ８６）

ｆｏｒ
－ ０ ０４５∗∗∗

（ － ４ ２６）
０ １９８∗∗∗

（４ ０８）
０ ０８１∗∗∗

（６ ２２）

ｍｅｄ
－ ０ ０９５∗∗∗

（ － ３ ８０）
－ ０ ０２３∗∗∗

（ － ３ ８７）
－ ０ ０７５∗∗∗

（ － ４ ５３）

ｓｍａ
－ ０ １３８∗∗∗

（ － ９ １１）
－ ０ ０４１∗∗∗

（ － ６ ２０）
－ ０ １４６∗∗∗

（ － ４ ８２）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１７５５２ ７０８９９８ ７３１６６９
Ｒ２ ０ １８７ ０ ２５４ ０ ２７８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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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虑中央与地方政府重点支持产业的差异。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中
央制定的重点支持产业未必与本地经济发展条件相匹配，而且在同级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压力的驱

使下，地方政府有动力将适合本地经济发展但国家规划中没有提及的行业列入重点支持行业，相
反，那些不符合本地实际发展的国家重点支持产业则更多是形式上响应，结果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

的重点支持产业会出现差异。 因此，本文参考宋凌云和王贤彬（２０１３） ［２２］ 的文献，统计各省份在不

同规划期内的重点支持产业，并与企业所在省份信息进行匹配。 表 ８ 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中央与地

方政府重点支持产业的差异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变。
表 ８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ｉ
－ ０ ０４６∗∗∗

（ － ５ ７１）
－ ０ ０８０∗∗∗

（ － ３ ８１）
－ ０ ０７４∗∗∗

（ － ３ ７３）

ｆｏｒ
－ ０ ０２２∗∗∗

（ － ３ ８２）
０ ２１３∗∗∗

（５ ７５）
０ １１２∗∗∗

（４ １４）

ｍｅｄ
－ ０ ０７８∗∗∗

（ － ４ ９６）
－ ０ ０５１∗∗∗

（ － ３ ２２）
－ ０ ０９４∗∗∗

（ － ３ ７９）

ｓｍａ
－ ０ １３６∗∗∗

（ － ３ ０７）
－ ０ ０８３∗∗∗

（ － ５ ７３）
－ ０ １６２∗∗∗

（ － ３ ７８）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３２３２８ ７２４０８３ ７６４６５５
Ｒ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１５ ０ １９７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进一步分析：实施规模偏向性政策的经济后果

根据前文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产业政策会更加倾向于扶持行业内的大型企业，说明在我国产

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性扭曲。 那么，这种规模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会

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 是否有助于提升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是本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

此，本文首先构建反映产业政策在同行业内实施方式的指标，具体步骤如下：第一，以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来衡量产业政策资源在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配置状况，用某行业中每个企业获得的支持相

对于配置给该行业的总支持占比的平方来测度；第二，以 １ － ＨＨＩ 来表示产业政策在行业内企业间

的离散程度，该数值越大，说明该行业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或低息贷款覆盖的范围较广，或者说产

业政策资源在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配置更加趋向于竞争中性原则。 本文得到的指标如下：

Ｃｏｍｐ＿ｐｏｌｉｃｙ ｊ，ｒ，ｔ ＝ １ － ∑ ｐｏｌｉｃｙｉ，ｊ，ｒ，ｔ

ｓｕｍ＿ｐｏｌｉｃｙ ｊ，ｒ，ｔ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其中，Ｐｏｌｉｃｙ ｊ，ｒ，ｔ包含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ｊ，ｒ，ｔ、税收优惠 Ｔａｘ ｊ，ｒ，ｔ和低息贷款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ｊ，ｒ，ｔ三种产业政策工

具；ｓｕｍ＿ｐｏｌｉｃｙ ｊ，ｒ，ｔ分别表示企业雇员数和产业政策资源在“行业—地区”层面的总和。 借鉴 Ａｇｈｉｏｎ
等（２０１５） ［２３］、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和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 ［４０］的做法，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对规模偏向性产业政策的

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
ＴＦＰ ｊ，ｒ，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ｍｐ＿ｐｏｌｉｃｙ ｊ，ｒ，ｔ ＋ β２ Ｉｎｎｏｖ＿ｓｈａｒｅｊ，ｒ，ｔ ＋ β３Ｅｘｐ＿ｓｈａｒｅｊ，ｒ，ｔ

＋ β４Ｓｏｅ＿ｓｈａｒｅｊ，ｒ，ｔ ＋ β５Ｐｒｉ＿ｓｈａｒｅｊ，ｒ，ｔ ＋ β６ＨＨＩ ｊ，ｒ，ｔ ＋ Ｐｒｏｒ ＋ Ｉｎｄ ｊ

＋ Ｙｅａｒｔ ＋ ε ｊ，ｒ，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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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因变量 ＴＦＰ 表示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 ＯＰ 方法计算得到，引入的控制变量包

括：新产品产值份额（ Ｉｎｎｏｖ＿ｓｈａｒｅ）、出口产值份额（Ｅｘｐ＿ｓｈａｒｅ）、国有企业市场份额（Ｓｏｅ＿ｓｈａｒｅ）、私
营企业市场份额（Ｐｒｉ＿ｓｈａｒｅ）、行业集中度（ＨＨＩ）、省份的固定效应（Ｐｒｏ）、行业的年度效应（ Ｉｎｄ）、年
份的固定效应（Ｙｅａ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表 ９ 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ｍｐ＿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９０∗∗∗

（６ １９）
０ １１１∗∗∗

（３ １２）

Ｃｏｍｐ＿ｔａｘ
０ ０６５∗∗

（２ ８８）
０ ０９８∗∗∗

（８ １５）

Ｃｏｍ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０ ０７７∗∗∗

（５ ６３）
０ ０７９∗∗∗

（４ ８９）

Ｉｎｎｏｖ＿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６８∗∗∗

（３ ９１）
０ １３５∗∗∗

（３ ７０）
０ １１４∗∗∗

（４ ６９）
０ １３９∗∗∗

（３ ５６）

Ｅｘｐ＿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６０∗

（１ ３１）
０ ０８４
（０ ６５）

０ ０５４
（０ ６９）

０ ０８２
（０ ８１）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 ０ ３８６∗∗∗

（ － ５ ９９）
－ ０ ４６７∗∗∗

（ － ８ １１）
－ ０ ４５８∗∗∗

（ － ７ ９６）
－ ０ ４５３∗∗∗

（ － ４ ３７）

Ｐｒｉ＿ｓｈａｒｅ
０ ５２６∗∗∗

（３ ９０）
０ ５８９∗∗∗

（６ ５１）
０ ５２０∗∗∗

（８ ２９）
０ ５５１∗∗∗

（６ ２３）

ＨＨＩ
－ ０ ３６３∗∗∗

（ － ３ １１）
－ ０ ４１０∗∗∗

（ － ４ ９９）
－ ０ ４３３∗∗∗

（ － ４ ０６）
－ ０ ４１７∗∗∗

（ － ７ １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０４０∗∗∗

（３ ９１）
１ ４０５∗∗∗

（３ ３６）
１ ５２１∗∗∗

（４ ６５）
１ ２４３∗∗∗

（３ ７２）
省份 ／ 行业 ／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０５５ ６０５５ ６０５５ ６０５５
Ｒ２ ０ １４８ ０ ２３７ ０ ２６１ ０ ２６２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９ 第（１） ～ （３）列结果显示，Ｃｏｍｐ＿ｓｕｂｓｉｄｙ、Ｃｏｍｐ＿ｔａｘ、Ｃｏｍ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行业内覆盖的企业范围越广、受益企业越分

散，则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第（４）列中同时加入反映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实施

方式的变量，估计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事实上，对大型企业

的政策扶持必然会引起行业内资源分散程度的降低，进而抑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具体而

言，一方面，规模偏向型的产业政策使得被选定扶持的大型企业缺乏来自中小企业和潜在进入者的

市场挑战，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导致企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另一方面，规模偏

向型的产业政策引起了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大量的产业政策资源可能并没有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

而是更多地被低效率企业占有，导致低效的企业不能被及时地淘汰出市场，扭曲了市场竞争的筛选

机制，进而带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 由此说明，产业政策扶持企业的范围越分散、差异化程

度越低、普惠性越强，则产业政策效果越好。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所有制和规模偏向，并检验了其产生的经济后果。 研究发现，从所有制性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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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但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方面获得的支持力度要强于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对大型

企业的扶持力度最大，说明我国重点产业政策的实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性扭曲。 同时，基于行

业竞争程度和地区政府效率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选择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以及政府效率较高的

地区推行产业政策，有助于缓解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所有制和规模偏向。 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

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在行业内覆盖的企业范围越广、受益企业越分散，
则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显著，对大型企业的政策偏向必然会引起行业内资源分散程度

的降低，扭曲行业内的资源配置，进而抑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落

实竞争中性原则可以提供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政策启示。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产业政策竞争化转型，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 竞争中性作为竞

争政策的核心原则，要求对所有经济主体一视同仁，政府不应当赋予任何实际或潜在市场参与者不

当的竞争优势。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加倾向于扶持行业内的大

型企业，并且导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因此，为了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实
现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应加快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竞争性转型，而实现产

业政策转型的关键是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尽快清理和废除违反公平、开放、透
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同时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开展第三方评估，提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公正

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防止产业政策各个环节中出现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此

外，还可以通过编制竞争中性指标体系对产业政策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测，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

积极作用。
第二，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积极推进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

等。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 ５０％ 以上的税收，６０％ 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８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９０％以上的企业数量，对于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获取产业政策资源方面要强于民营

企业，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竞争不公平性。 因此，需要积极推进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

等和规则平等，彻底破除“卷帘门”“玻璃门” “旋转门”等现象，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
生产要素获取、招投标等方面，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
第三，消除规模歧视，推动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在吸收就业、

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我国产业政策

“扶大限小”的特征十分突出，大企业能够轻易获得各类政策资源，包括市场准入、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银行授信、上市融资等政策便利，而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取上述资源。 因此，需要消除规模歧

视，推动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具体措施包括：打破市场准入

壁垒，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措施，让中小企业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加强对中小企业的

财政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补贴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中小企

业的税收负担；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加强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有效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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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ｐｅｎ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ａｉｒｌ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ｃａｌｅ ｂｉａｓ；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ｉａ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５２， Ｄ２４，Ｇ３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１２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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